
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社團一覽表 

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上課地點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上課地點 

1-01 高甲戲曲社 洪翠茹 
(外聘許村和老師) 研習教室 2-01 圍棋社 

施佑賢 
(外聘曾慶涼老師) 

201教室 

1-02 閱讀寫作社 陳聰興 社區共讀站 2-02 桌球社 梁明展 桌球教室 

1-03 英語雜燴社 柯香年 103教室 
2-03 漾之肌

動社 
黃惠敏 

(外聘丸辣老師) 
第一閱覽室 

(4樓舊圖書館) 

1-04 中國古典小
說電影欣賞社 戴細芳 104教室 2-04 手作編

織社 陳璨瑜 204教室 

1-05 拼貼藝術社 楊惠真 105教室 
2-05 電影欣
賞與解析社 

解析社 

廖珮紋 205教室 

1-06 足球社 1 柯銘祥 操場或室內 2-06 美術社 陳佳新 西畫教室 

1-07 樂隊社 林淑娟 樂隊教室 
(第二閱覽室) 

2-07 羽球社 柯俊吉 活動中心 A球場 

1-08 排球社 謝政哲 活動中心 B球場 2-08 樂隊社 
葉右莨 

(外聘蔡明宏) 
樂隊教室 

(第二閱覽室) 

1-09 槌球社 林一仲 二校槌球場 2-09 跳繩社 吳孟璜 風雨走廊或 100
公尺終點處 

1-10 魔術社 曹承斌 
(外聘廖翊亨老師) 

社團教室 1 2-10 籃球社 許家文 籃球場 

1-11 籃球基礎社 賴奕佐 籃球場 2-11 舞蹈社 陳庭萱 韻律教室 

1-12 薪薪相傳社 傅郁茹 
(外聘四健會) 

3F會議室或 
家政教室 2-12 童軍社 周玲君 童軍教室 

1-13 柔道社 江俊賢 技擊館 2-13 足球社 2 顏偵仰 操場或室內 

  

※社團運作原則： 

    十二年國教的升學進路已將「社團參與」列為超額比序的要項，分數 4分，三年下來成

績及格便能順利拿到 4 分(一年 2分計算，只有一、二年級有社團課)，因此社團課程變成學

習的重要一環。社團課程的出缺席是決定成績的重要依據，若缺席超過該學期上課的三分之

一(當天公假者除外)，則不予採計分數。另外社團老師指定的作業成品未能按時繳交，未達

及格分數者也不予採計分數。 

    選社結束後，不得任意更改社團，更不得私下找社團老師逕行轉社，若有違規者，社團

分數將不予採計，因此請慎選自己的社團，以免日後困擾自己(第一學期末有開放一星期申

請轉社，有需要者請把握，屆時會公布轉社時間及轉社程序)。 

    「社團參與」為超額比序的要項，社團課程有成績評比，每學期須達到 60 分(含)以上

者才有 1分，倘若不及格，則無法拿到該學期的 1分，也無法補考，因此請同學們務必重視

社團課，若是任意曠課、破壞常規而被退社，就無法取得該學期的成績，一切後果請自行負

責。 

     


